附表2        浙江音乐学院本科生课程、学分认定及转换申请表
	姓名
	
	学号
	
	系
		专业
	电话
	

	本人于________年________月至_________年_________月因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，所修读的以下课程申请转换成我院相应课程。
申请人签名：

	
课程认定转换栏
	转换前所修课程
	转换后的我院（必修类、选修类）

	
	课程名称
	学时
	学分
	成绩
	课程名称
	课程代码
	课程性质
	学时
	学分
	成绩
	课程归属
	学时、学分、
内容相似率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同意该生在_______________________大学（学院）学习期间所修以上课程转换成我院（必修类、选修类）。



学生所在系系主任签字：
（系公章）
（
年年 月 日

	同意该生在_______________________大学（学院）学习期间所修以上课程转换成我院（必修类、选修类）。





开课系系主任签字：
（系公章）
（
年  月   日

	





教务处处长签字：
（公章）
年年  月  日


注： 1、本表由学生本人填写一式两份，同一开课系的课程填在同一张表中，不同开课系分表填写，随附转换前成绩证明（原件、复印件各一份）及相关证明材料。
      2、学生所在系会同开课系对学生所修课程进行专业认定；学生所在系负责成绩、学分转换，并在教学管理系统中完成登录。
      3、本表及成绩单复印件各一份留存教务处，原件、其他材料由各系（部）留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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